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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青（少）年照顧者照顧支持服務計畫 

壹、背景說明與目標： 

隨著我國人口結構變遷及家庭型態趨向核心化，部分家庭支持

網絡缺乏或斷裂，致使照顧重擔轉移至家中青（少）年成員，

這群青(少)年照顧者被迫承擔家中主要照顧的責任。即使我國

長期照顧 3.0 計畫(下稱長照)服務對象資格已大幅放寬，但這

一群青(少)年照顧者，其照顧對象可能因「年齡」或「未取得

身心障礙(下稱身障)資格」，，不符現行長照或身障福利資格，成

為制度夾縫中之「非老非障」邊緣戶，導致青（少）年獨自長

期且高強度承擔照顧責任，不僅影響青（少）年之受教權、身

心與職涯發展，亦是家庭功能轉趨脆弱之預警指標，爰此，期

透過相關照顧支持措施協助 25歲以下青(少)年照顧者，保障其

基本發展權益。 

貳、獎助對象：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參、執行期間：自 115 年 4 月 28 日起。 

肆、服務對象： 

被照顧者經地方政府照管中心評估長照需要等級為第2級以上，

其主要照顧者為 25 歲以下之青(少)年照顧者，並經脆弱家庭服

務之社工人員評估符合以下條件： 

一、因家庭失功能，家內無其他成人可承擔照顧責任，致年輕照

顧者須負擔照顧家中共同生活的 3親等內親屬之責任，影響

其就學穩定（因照顧責任致休學、延修或暫離學習者，經評

估仍符合支持目的者，得納入）。 

二、照顧者與被照顧者同住，且未聘僱本(外)國籍看護人員。 

三、社會救助法列冊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經社工評估有家

庭經濟困頓者。 

伍、獎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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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費安置 

(一)獎助原則： 

1.符合本專案定義之青(少)年照顧者，且其家屬經地方政

府照顧管理專員評估，長照需要等級為第 4級以上者，。 

2.被照顧者入住依法立案之住宿式服務機構，包括一般護

理之家、精神護理之家、老人福利機構(除安養床外)，、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及提供住宿式服務之長期照顧服務

機構。 

(二)獎助基準： 

1.獎助被照顧者入住依法設立之各類住宿式服務機構所需

之照顧費用（以機構收費項目中之住宿及必要照顧費用

為限）。 

2.本獎助項目參照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簡稱給付

辦法)第 14 條規定被照顧者之長照身分別為第一類者，其

公費安置費用由被照顧者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

府全額支應，民眾無須部分負擔；被照顧者之長照身分別

為第二、三類者，公費安置費用由本部參照被照顧者之戶

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所訂「老人收容安置補助」

額度核實補助，民眾無須部分負擔。 

3.獎助額度以實際居住日數計算，安置未滿一個月者，得按

日比例核給。 

4.本獎助項目被照顧者之長照身分別第一類公費安置費用

由地方政府支應，，長照身分別第二，、三類經費由本部支應，。

各類長照身分別參照給付辦法第 14 條規定說明如下： 

(1)第一類:列冊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符合領取中低

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津貼

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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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類:非屬前目身分別，符合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

津貼發給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津貼或身心障礙者

生活補助資格者。 

(3)第三類:前二目以外者。 

5.依相同性質補助不得重複請領之原則，已獲准本獎助費用

者，若同時領取政府其他相同性質補助或津貼，應擇一擇

優領取。 

二、社區式照顧服務 

(一)獎助原則：符合本專案定義之青(少)年照顧者，且其家屬

經地方政府照顧管理專員評估，長照需要等級為第 2、3

級者。 

(二)獎助基準： 

1.獎助被照顧者於每月獎助額度內，使用長照服務之社區

式照顧服務及社區式交通接送服務。 

2.本項目以被照顧者每月使用社區式照顧服務及交通接送

服務計 22 日為核算基準：長照需要等級第 2級者，每

月補助新臺幣（下同）1萬 9,910 元；長照需要第 3級

者，每月補助 2萬 3,540 元。如當月人事行政總處公告

辦公日數超過 22 日，其額度另予核算處理。民眾依長

照身分別收取部分負擔，部分負擔 0至 16%之費用。 

3.本項目準用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附表四之 BB

日間照顧及 BD03「社區式服務交通接送」照顧組合。

若被照顧者為身心障礙個案，且已另有身障個案交通費

補助者，不得重複使用 BD03「社區式服務交通接送」

前往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據點、身心障礙者

托顧家庭及日間式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等 3類場域。 

4.本補助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最新公告之「各直轄市及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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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財力分級表」分攤經費，地方政府自籌比率

如下，其餘由中央獎助： 

(1) 第一級：自籌 11% 

(2) 第二級：自籌 6% 

(3) 第三級：自籌 4% 

(4) 第四級：自籌 3% 

(5) 第五級：自籌 3% 

5.注意事項： 

(1) 本項目依據給付辦法第 14 條第 2項規定附表 5，民

眾依長照身分別自行負擔一定比率金額說明如下： 

i.第一類:免部分負擔。 

ii.第二類:部分負擔 5%。 

iii.第三類:部分負擔 16%。 

(2) 前目民眾部分負擔，由長照特約單位於服務提供後，

向服務對象收取；部分負擔費用以小數點後無條件捨

去計算。 

(3) 執行本計畫之長照服務單位，須符合長期照顧服務法

及相關法規；其管理與督導準用「直轄市、縣（市）

政府特約長照服務契約書參考範本」，執行本計畫期間

已特約，不須另行締約。 

(4) 本計畫補助對象應與服務提供單位簽訂長照機構定型

化契約。 

(5) 本計畫補助對象不得同時使用其他長期照顧給支付服

務之照顧及專業服務。 

陸、個案來源與服務流程(如附件 1) 

一、個案發掘與轉介 

本計畫服務對象透過長照、教育及社會安全網體系積極發掘

因照顧家屬而影響就學穩定的年輕照顧者，經確認為潛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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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對象，則轉介脆弱家庭服務，由脆弱家庭評估是否有照顧

需求，再轉介協同地方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到宅共訪評估

確認： 

(一)教育體系：辨識有照顧事實、因照顧失能親屬而影響就

學穩定、中輟或放棄升學之學生。 

(二)社會安全網體系(脆弱家庭)：脆弱家庭社工評估具照顧

需求之對象。 

(三)長照體系：經由 1966 長照專線進案及社安網體系轉介。 

二、評估與個案聯訪： 

當個案經脆弱家庭服務社工評估年輕照顧者之家庭有照顧需

求，則轉介協同地方政府照顧管理中心，由脆弱家庭服務社

工人員及照顧管理專員共同到宅訪視，評估個案是否符合本

計畫服務對象： 

(一)照顧管理專員：評估被照顧者之長照需要等級，確認其

長照需要等級與照顧需求。 

(二)脆弱家庭服務社工人員：評估 25 歲以下的年輕照顧者

是否因照顧被照顧者而影響就學或繼續升學，且家中無

其他成人可負擔照顧責任，並評估家庭經濟是否困頓，

是否須轉介就業資源。 

(三)經照顧管理專員及脆弱家庭社工人員共同評估符合本計

畫服務對象後，由照顧管理專員核定照顧服務項目，長照

需要等級第 2至 3級，提供社區式照顧服務，4級以上核

定公費安置服務。 

三、複評機制 

配合學期制，每年於 3月、9月進行複評，以評估是否仍符

合補助條件： 

(一)照顧管理專員複評確認被照顧者長照需要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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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政府確認年輕照顧者是否在學。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止補助並結案： 

(一)主要照顧者已逾 25歲，或 25 歲以下未在學(因照顧責任

致休學、延修或暫離學習者，經評估仍符合支持目的

者，得除外)。 

(二)經地方政府複評被照顧者未符長照需要等級第 2級以

上。 

(三)經地方政府評估家庭照顧安排已足以支應，無持續補助

必要，或經評估不符合本計畫支持目的。 

五、結案後脆弱家庭社工人員持續追蹤至多 1年，以確認年輕

照顧者已無相關服務需求。 

六、其他 

既有長照服務個案，倘原主要照顧者不符本專案資格，後續

申請更換為 25 歲以下之主要照顧者時，照顧管理專員應與

脆弱家庭服務社工人員共訪評估更換主要照顧者之妥適性，，

以符專案規定。 

柒、執行方式：經地方政府評估符合專案服務對象者，核定公費安

置者參照被照顧者之戶籍所在地縣市政府所定老人公費安置規

定執行(機構核銷清冊如附表 1)，核定社區式照顧服務者，準

用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 

捌、經費請領及核銷程序 

一、本計畫經縣市政府評估符合專案服務對象者，由本部獎助

地方政府當年度「長照 3.0 整合型計畫」之長照服務給付及

支付費用勻支，前述經費地方政府若有不足，應於當年度

10 月 31 日前向本部辦理請增費用。計畫經費之動支與核

銷，依照本部「115 年度長照 3.0 整合型計畫」獎助計畫契

約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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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政府須編列配合款辦理。 

三、計畫執行期間如遇本部年度預算刪減或不可歸責之因素致

影響受獎助者之情形，本部得逕以書面通知變更計畫經費撥

付異動情形。 

四、本計畫由地方政府彙整轄內服務對象執行成果，於隔年度 1

月 31 日前併同「115 年度長照 3.0 整合型計畫」，函送本部

辦理費用核銷事宜(格式如附表 2)。 

五、為進行計畫管考，請地方政府於當年度 7月底、10 月底、

隔年度 1月底，按季彙整轄內服務對象執行成果總表(格式

如附表 3、4)，並以免備文方式提供本部。 

玖、預期效益 

本計畫符合賴總統「國家希望工程」的施政願景，以擴大社會

投資，保障青年發展權益，降低因照顧責任導致之輟學、退學

或失業風險，讓 25歲以下照顧者能穩定就學及職涯探索，防止

跨世代貧窮之惡性循環。 

拾、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依本部執行獎補助計畫相關規定辦理；

本部亦將視業務需要，隨時以公文書補充或修正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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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案條件符合下列之一： 

1.主要照顧者逾 25 歲，，或 25 歲以下未在學(因照顧責任致休學、延修或暫離學習者，經評估仍符合支持目的者，得除外) 

2.照管中心複評後被照顧者未符長照需要等級第 2 級以上。 

3.評估家庭照顧安排已足以支應，無持續補助必要，或經評估不符合本計畫支持目的。 

轉介 

否 

否 

是 

長照體系 

(1966 長照專線) 

年輕照顧者 

教育體系 

辨識有照顧事實、因

照顧而中輟、或放棄

升學之學生 

社安網體系 

脆弱家庭經評估有長

照需求之年輕照顧者 

社安網體系 

脆弱家庭 

社安網脆弱家庭社工 

評估有照顧需求 

社安網銜接長期照顧服務 

縣市政府 

照顧管理中心 

個案 
共訪 

照顧管理專員評估 

長照需要等級 

脆弱家庭社工 

評估家庭功能及經濟狀況 

25 歲以下年輕照顧者
在學且被照顧者符合長
照需要等級第 2級以上 

配合學期制

每半年複評 

結案 

(結案後社安網脆弱家

庭社工追蹤至多 1年) 

就業支持 

(勞動部) 

1.照專複評確認被照

顧者失能情形 

2.確認年輕照顧者是否

在學(教育體系協助) 

照顧支持 

1.公費安置(4 級以上) 

2.社區式照顧服務(2-3 級) 

就學支持 

(教育部) 

個案來源 附件 1 



第 9 頁，共 12 頁 

附表 1：衛生福利部青(少)年照顧者支持服務計畫公費安置費用，，年，，，月請領清冊 

_______________縣(市)，，安置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序號 青(少)年照顧者資料 安置個案資料 

 
姓名 姓名 性別 

出生年

月日 

身分證

字號 

長照身

分別 

長照需

要等級 
請領費用 

         

         

         

         

 

，，，，，，，，，，，，，，，，，，，，，，，，，，，，，，，，，，，，，，，，，業務負責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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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經常門 資本門 男 女

1.長照服務給付支付（縣市自籌○％） 0

… 0

1-1.青(少)年照顧者支持服務計畫
公費安置：○元

社區式照顧服務：O元

2.居家服務（免自籌） 0

… 0

3.日間照顧 0

… 0

4.家庭托顧 0

… 0

5.家庭托顧服務輔導方案 0

… 0

6.小規模多機能 0

… 0

7.交通服務 0

… 0

8.營養餐飲服務 0

… 0

9.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 0

… 0

10.強化整備長期照顧服務行政人力資源 0

… 0

11.失智症團體家屋 0

… 0

0 0 0 0 0 0 0 0 0

業務主管： 主辦會計： 機關首長：製表人：

○○○政府1

總計

填

表

說

明

1.「核定補助經費」欄所列係指本部核定之補助金額。

2.「累計實支數」欄所列，為全年度1月至12月之實際支出。

3.「執行進度％」欄係指計畫工作執行進度，非為經費支出進度。

4.調整數係指各獎助項目之流入流出金額，且未超過核定金額20%者。

5.備註欄內請填報服務受益人次及新增/累計服務提供單位數(車輛數)。

11 ○○○政府

10 ○○○政府

9 ○○○政府

8 ○○○政府

7 ○○○政府

6 ○○○政府

5 ○○○政府

4 ○○○政府

3 ○○○政府

2 ○○○政府

服務受益人次 新增/累積

服務提供單

位數(車輛

數)

年輕照顧者支持服務計

畫執行情形

調整數(E) 繳回經費(A+E-B) 備註

補助經費支出(B)

自籌經費支出

(C)

合計

(D=B+C)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政府

○○年度上/下半年長照服務發展基金獎助辦理長照3.0整合型計畫執行概況考核表（A4格式）

中華民國○○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 單位：新臺幣元

編

號
受補助單位 補助計畫

核定補助經費

(A)

累計實支數

計畫執行

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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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衛生福利部青(少)年照顧者支持服務計畫執行成果，統計期間：，，，，年，，，，月至，，，，年，，，，，月 

_______________縣(市) 

序號 

服務使用者資料(被照顧者) 青(少)年照顧者資料 

姓名 性別 
出生年

月日 

身分證

字號 

長照身

分別 

長照需

要等級 

安置機

構/社區

式長期

照顧機

構名稱 

姓名 
身分證

字號 
性別 

出生年

月日 

            

            

            

            

            

            

製表人：，，，，，，，，，，，，，，，，，，，，，，，，，，，，，，，，，，單位主管：，，，，，，，，，，，，，，，，，，，，，，，，，，機關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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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長照身分

第1類

長照身分

第2類

長照身分

第3類
小計

長照身分

第1類

長照身分

第2類

長照身分

第3類
小計

全國 -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宜蘭縣

新竹縣

苗栗縣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嘉義縣

屏東縣

臺東縣

花蓮縣

澎湖縣

基隆市

新竹市

嘉義市

金門縣

連江縣 -      -    -     

經評估後結案數包含查訪聯繫後無法獲得完整服務資料、死亡、個案已出境等。

衛生福利部年輕照顧者支持服務計畫-提供服務情形統計表
統計期間：115年○月○日至115年○月○日

照顧支持服務

本季新增

提供公費安置(C1) 提供社區式照顧服務(C2)

前一季案

件數(B)
新增服務

個案數

(C=C1+C2)

經評估後不需服務戶數(D)

(包含經評估轉介內容與事實

不符、無照顧需求、資料錯

誤、不完整，無法提供服

務、被照顧者已死亡、其他

等)

評估中(E)

結案(F)

後續服務情形

縣市別
脆弱家庭

(a1)

長照個案

(a2)

學校體系

(a3)

小計

(A=a1+a2+a

3)

本季案件來源(A)


